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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减值计

提金额的合理性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公司与其他应收款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其内部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

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检查和了解应收备用金及其他行程的原因、合理性及回款的可能性；

3.对管理层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行了复核，评价管理层坏账准备

计提的合理性；

4.获取与诉讼相关的文件，了解公司与各方之间协商方案的进度、诉讼案件的进展情

况、并结合账龄期限，评估其他应收款回款的可能性；

5. 抽样检查了期后回款情况， 检查管理层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披露是否充分、适

当。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应收备用金及其他减值准备计提合理、充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同时，经核查，应收备用金及其他前十名对象中，沈阳东药克达制药有限公司、沈阳医

用橡胶厂、东北第六制药厂、沈阳东药包装材料厂、沈阳星港制药有限公司、毛里求斯项目

已被吊销或注销等，通过查询工商网，时间久远，就目前情况看来，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资金占用。

除已被吊销或注销等公司外，上海东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天成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沈阳抗生素厂、辽宁弘泰包装有限公司仍然存续，经查询工商网，上述公司与东北制药

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资金占用。

问询八：年报显示，你公司2020年度发生管理费用—停工损失费2.07亿元，同比增加

79.91%。 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停工损失费明细情况说明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2020年停工损失费与上年同期比结构明细见下表：

单位：万元

费用项目 2020年发生额 2019年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备注

工资费用 8,609.74 5,300.19 3,309.55 62.44%

折旧费用 9,813.25 5,081.07 4,732.18 93.13%

能源费用 1,923.29 748.24 1,175.06 157.04%

含新增资产折旧费用

等

其他费用 319.39 357.43 -38.04 -10.64%

合计 20,665.68 11,486.93 9,178.75 79.91%

本年停工损失费大幅增加主要是一方面为结合疫情期间市场变化带来的销量减少，公

司合理排产以有效控制库存量，部分产品停产时间较上年有所延长，另一方面细河厂区搬

迁后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增加，影响停产期间的费用相应增加。

综上所述，公司2020年度发生管理费用—停工损失费同比增加合理。

问询九：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报告期内重大诉讼的具体情况、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

性，以及截至问询函回复日的进展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就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性发表

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内重大诉讼的具体情况、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性，以及截至问询函回

复日的进展情况如下：

（1）1986年10月25日抚顺县第一工业局（后改称抚顺县经济贸易局，现称抚顺县经济

和服务局）、抚顺县化肥厂与东北制药总厂签订了《经济技术联合协议书》，1986年11月27

日又签订补充协议书。 1988年11月15日东北制药总厂与抚顺县第一工业局、抚顺县财政局

签署了《关于承包经营抚顺县化肥厂协议书》，东北制药总厂作为承包人，抚顺县第一工业

局、抚顺县财政局作为发包人，协议约定东北制药总厂承包经营抚顺县化肥厂二十年，承包

期从1988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并约定了有关承包的原则、形式、内容、双方权

利义务、收益分配与计算、违约责任等。

2003年2月，在《关于承包经营抚顺县化肥厂协议书》未到期的情况下，抚顺县经济贸

易局将抚顺县化肥厂的产权转让给亿华实业并签订了《抚顺县化肥厂产权出售协议》。

2004年2月，亿华实业对东北制药总厂提起诉讼，要求东北制药总厂偿还承包抚顺化肥

厂期间造成的经营亏损。

2005年8月1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2004）辽民一合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驳

回辽宁亿华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辽宁亿华实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2007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05）民二终字第21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

判决发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2008年2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2008）辽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因

其他衍生诉讼的结果将影响案件审理，裁定案件中止审理；

2018年3月，其他衍生诉讼案件均已结案，案件恢复审理。 2018年11月20日公司从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取了恢复审理的诉讼材料，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债务本金金

额17,296.00719万元；（2）被告向原告偿还债务本金的利息，直至被告实际偿还本息之日

止（暂计算至2018年8月20日，利息金额10,443.91356万元）。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案件仍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

经与该案件的代理律师函证沟通， 代理律师认为亿华公司的主张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亿华公司的诉讼请求，若被法院驳回，公司将不对亿华公司承担支付义务。 故报告期未计提

相关预计负债。

（2）2018年3月20日， 原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列为被告诉至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请求公司偿还工程款及逾期资金占用利息等合计40,494,743.00元，其

中，工程款34,956,346.00元、逾期付款期间资金占用利息5,038,397.00元、律师费50万元。

原因为2012年6月，原告中标了公司招标的“主导产品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机电安装项

目” ，并与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书。 2013年11月，项目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已交付使用，

原告多次催收项目进度款及结算款均未果。

2019年9月16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进行了民事判决（2018）辽01民初307

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并已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裁定（2020）辽民终51号，

撤销辽宁省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民初30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重审。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此案正在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理中。 法院正在组织

双方就案涉工程造价结算进行司法鉴定。

经与该案件的代理律师沟通，代理律师认为：鉴于目前案件的最终结果尚需沈阳中院

依据鉴定出来涉案工程造价金额来作出相应的判决，因而公司是否需要向北安公司支付工

程款，以及具体需要支付的金额，以沈阳中院作出的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为准，暂无法进行实

质性预测。 公司依据代理律师意见，故报告期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3）2019年12月6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传票，原告北京市

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列为被告诉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请求公司

偿还工程款及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合计13,288,585.19元，其中，工程款11,631,146.65元、逾

期付款期间资金占用利息1,657,438.54元。 原因为2014年2月，原告中标了公司招标的“东

药异地改造建设项目1#专业厂房（脑复康）机电安装工程” ，并与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

书。 2014年10月，项目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多次催收项目进度款及结算款均未果。

2020年9月4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民事判决（2019）辽0191

民初4432号，驳回原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同年9月

18日，原告将公司诉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4月14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裁定（2021）辽01

民终3315号，撤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4432号民事判决，本

案发回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本案重审暂未开庭。

经与该案件的代理律师沟通，代理律师认为鉴于目前案件的最终结果尚需双方进一步

举证，双方都有争议且尚处审理中，没有证据表明上述诉讼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故报

告期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4）2020年3月11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传票，原告北京市

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列为被告诉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请求公司

偿还工程款及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合计15,783,793.48元，其中，工程款13,263,692.00元、逾

期付款期间资金占用利息2,520,101.48元。 原因为2013年6月，原告中标了公司招标的“东

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异地改造建设项目（二期）126-b、c厂房安装工程” ，并与公司签

订了施工承包合同书。 2014年9月，项目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多次催收项目进度款及结

算款均未果。

2020年9月14日，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民事判决 （2019）辽

0191民初4431号，驳回原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同年

9月18日，原告将公司诉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4月14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裁定（2021）辽01

民终3316号，撤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191民初4431号民事判决，本

案发回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本案重审暂未开庭。

公司依据未决诉讼相关资料， 对可能产生损失的未决诉讼事项进行了评估和判断，认

为：本案败诉风险较小，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因法院尚未作出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存在不

确定性，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上述诉讼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且该案件双方有

争议且尚处审理中。 因此，当前不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公司对该诉讼案件未计提预计负

债。

（5）2019年8月13日， 申请人新疆天山香紫苏香料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司之子公司沈阳

东北制药装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列为被申请人诉至沈阳仲裁委员会，请求沈阳东北制药装

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赔偿损失703,950.00元。 原因为2017年12月15日，申请人与公司签订

了《工矿产品供销合同》， 合同生效后， 申请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货款703,950.00元。

2018年11月，申请人试生产时，发现设备达不到设计要求，无法使用，申请人多次要求退货

未果。

2019年9月11日， 公司之子公司沈阳东北制药装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将新疆天山香紫

苏香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反诉人反诉至沈阳市仲裁委员会，请求被反诉人支付设备质保

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37,713.00元。

截至2021年3月16日，案件代理律师认为，无法通过简单的预测得出审理结果，因此该

未决诉讼事项暂不满足或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因此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并已在

2020年年报中对诉讼事项详情进行披露。

2021年3月17日， 沈阳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进行了裁决 （裁决书 （2019） 沈仲裁字第

19163号），裁决结果为支持了对方请求，公司将在2021年度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6）2020年4月27日，公司收到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传票和民事起诉状，原告江苏孝

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公司及辽宁省拍卖行列为被告诉至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诉讼请

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安全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10,000,000.00元；2、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101,250.00元（自2020年1月11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

4月10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05%计算）；3、请求

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函费用。 ”

2020年10月9日，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判决（2020）辽0103民

初5055号，判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安全保证金及履约

保证金10,000,000.00元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公司和被告均不服（2020） 辽0103民初5055号民事判决， 分别于2020年10月29日、

2020年11月5日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此案已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上述款项公司已计入相应的负债中，无需再计提预计负债。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就未决诉讼案件，向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诉讼案件的过程情况；

2.取得了管理层关于未决诉讼确认预计负债的说明，评估管理层对涉及预计负债案件

的判断；

3.向涉案律师发送律师函，了解诉讼的具体情况；

4.通过公开网站查询公司及相关交易单位的基本信息，重点穿透其法定代表人、股权结

构、以及司法案件、相关公告和判决文书等；

5.根据相关法律文书，分析复核账务处理是否恰当，对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及公司预计

的赔偿金额进行测算和复核。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

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的理由充分、合理。

问询十：报告期内及2020年年报披露前，你公司董事长魏海军、财务总监张利东、马卓

等多名董监高离职。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董监高离职的具体原因，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的影响，以及公司拟采取的稳定管理层的措施。

2020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北制药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离职情况如下：

姓名 原职务 日期 相关公告

魏海军 董事长 2020年9月29日 公告编号：2020-123

马卓 财务总监 2021年2月20日 公告编号：2021-009

路永强 副总经理 2020年2月7日 公告编号：2020-015

张利东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020年5月7日 公告编号：2020-065

杨文锋 副总经理 2021年4月27日 公告编号：2021-034

郑长胜 副总经理 2020年4月10日 公告编号：2020-040

王浩淼 副总经理 2020年4月23日 公告编号：2020-056

梁杰 独立董事 2020年10月30日 公告编号：2020-113

2018年，公司作为沈阳市唯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全面推进混改试点任务。 辽

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依法依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通过混

改，方大集团为公司输入成熟先进的市场化管理模式。 为更好地激发经营活力，公司已建立

并持续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

公司原董事长魏海军先生于2020年9月29日因工作变动原因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

告，目前担任方大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等职务。经2020年10月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选举郭启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郭启勇先生拥有日本

奈良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副院长、党

委书记、院长，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中国医院协会医学影像中心管理分会主任委员，辽宁

省医院协会会长，辽宁省医师协会医学影像学会会长，辽宁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主任委员

等职务。 郭启勇先生是一位兼具专业知识背景与丰富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上任以来一

直致力于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推动组织变革与创新，加速公司市场化进程。

公司原财务总监马卓先生于2021年2月20日因工作变动原因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

告，目前担任方大集团财务总监助理等职务。 经2021年3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

八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周凯先生兼任财务总监。 周凯先生已在公司任职多

年，历任东北制药总厂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副总工程师，东北制药总厂厂长助理、副厂长，

东北制药集团辽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北制药（沈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东药集团沈阳施德药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周凯先生在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方面具备深厚积累，熟悉公司情况，

对于公司发展历程的全方位了解有利于其从战略管理的视角看待财务工作，提高公司管理

效率。

经公司2020年2月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解聘路永

强先生原副总经理职务；经公司2020年5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因工作变动原因，张利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杨文锋先生于

2021年4月27日向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副总经理职务。上述人员目前均在公司担

任中层管理人员，作为公司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贯彻执行管理层决策，高效优质地完成部

门的各项经营和工作指标。

公司原副总经理郑长胜、王浩淼先生分别于2020年4月10日、2020年4月23日向董事会

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公司原独立董事梁杰女士于2014年9月10日起担任独立董事职务，应于

2020年9月9日期满六年卸任。为配合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票的要约

收购事项， 梁杰女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将履职时间延长至2020年10月30日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商有光先生担任新任独立董事后卸任。

综上所述，公司历次人事变动均属正常调整，不会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日常

经营正常，内部管理、经营决策及内控制度均保持正常有效运行。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

管团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

东的合法权益。 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外交流与培训，持续提高管理层履职能力；通过优化

薪酬体系、制定激励约束机制等方式全方位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推动上市

公司发展，与投资者共享公司成长收益。

问询十一：请你公司自查最近五年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及前五大客户

信息是否有误，如是，请及时披露更正公告。

根据监管要求，经公司重新复核，由于时任财务人员统计问题，公司已披露的2016年、

2017年、2018年前五名供应商、客户存在误差：

《2016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原公告列示内容：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539,491,605.92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1.21%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247,723,146.44 5.15%

2 辉瑞公司 129,443,637.92 2.69%

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617,380.57 1.38%

4 辽宁胜方医药有限公司 50,004,812.01 1.04%

5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45,702,628.98 0.95%

合计 ——— 539,491,605.92 11.21%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414,559,098.06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2.64%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22,746,170.12 3.74%

2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89,549,243.60 2.73%

3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70,756,563.05 2.16%

4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66,556,181.37 2.03%

5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北二路)

64,950,939.92 1.98%

合计 ——— 414,559,098.06 12.64%

现正确列示如下：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657,205,415.9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3.65%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247,723,146.44 5.15%

2 上海汉飞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137,650,276.52 2.86%

3 辉瑞公司 129,443,637.92 2.69%

4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75,770,974.52 1.57%

5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617,380.57 1.38%

合计 ——— 657,205,415.97 13.65%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720,334,688.54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20.24%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219,698,080.00 6.17%

2 上海东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85,556,942.00 5.21%

3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22,746,170.12 3.45%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02,518,853.62 2.88%

5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89,814,642.80 2.52%

合计 ——— 720,334,688.54 20.24%

《2017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原公告列示内容：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646,980,745.00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1.40%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6,287,722.40 3.11%

2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67,770,802.60 2.96%

3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145,832,117.30 2.57%

4 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 80,078,363.33 1.41%

5 安徽省医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7,011,739.44 1.36%

合计 ——— 646,980,745.00 11.40%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68,209,304.12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5.42%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75,280,000.00 4.76%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33,260,995.10 3.62%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09,073,446.02 2.96%

4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小计) 82,275,660.20 2.23%

5 茌平县德通生物有限公司(小计) 68,319,202.80 1.85%

合计 ——— 568,209,304.12 15.42%

现正确列示如下：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445,000,751.89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7.84%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66,253,896.03 2.93%

2 辉瑞公司 79,911,689.02 1.41%

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8,176,907.48 1.20%

4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68,075,757.17 1.20%

5 辽宁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62,582,502.19 1.10%

合计 ——— 445,000,751.89 7.84%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610,996,204.1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5.97%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75,280,000.00 4.58%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33,260,995.10 3.48%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10,010,754.08 2.88%

4 上海东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350,000.00 2.62%

5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92,094,455.00 2.41%

合计 ——— 610,996,204.18 15.97%

《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原公告列示内容：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319,743,356.68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4.28%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301,661.36 0.94%

2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69,680,960.70 0.93%

3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5,067,127.50 0.87%

4 SHANGHAIFREEMENAMERICAS,LLC. 60,255,302.90 0.81%

5 Pfizer�Asia�Pacific�Pte�Ltd.(辉瑞公司) 54,438,304.22 0.73%

合计 ——— 319,743,356.68 4.28%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95,846,114.3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0.52%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45,040,000.00 2.56%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41,479,636.43 2.50%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41,250,848.87 2.49%

4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97,846,837.68 1.73%

5 茌平县德通生物有限公司 70,228,791.40 1.24%

合计 ——— 595,846,114.38 10.52%

现正确列示如下：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360,285,302.8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4.83%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WATANABE�CHEMICAL�CO.,LTD 92,095,819.77 1.23%

2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301,661.36 0.94%

3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69,680,960.70 0.93%

4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5,067,127.50 0.87%

5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63,139,733.53 0.85%

合计 ——— 360,285,302.86 4.83%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64,559,474.6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2.09%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45,040,000.00 3.11%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41,479,636.43 3.03%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41,250,848.87 3.02%

4 茌平县德通生物有限公司 70,228,791.40 1.50%

5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66,560,197.90 1.43%

合计 ——— 564,559,474.60 12.09%

整改情况：

以此为鉴，今后公司将吸取教训，充分整改，内部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外部加

强与审计机构的联系和沟通，提高财务数据采集和统计工作的准确性，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备查文件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报问询函的回复》（致同专字（2021）第110A010481号）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 �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1-039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部

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暨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制药” 或“公

司” ）之国有法人股东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金控” ）持有的有

限售条件股份，股份数量为44,026,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596%；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1年5月13日。

一、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1．2017年3月31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2017年4月26日，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的议案。

3．2017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等议案。

4.2017年11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东北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04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94,931,013股新股。

5．2018年4月19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6．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2018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于2018年5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通过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取得新增股份的股东及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75,099,924 12

2 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831,089 36

合计 94,931,013 -

其中，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认购股份已于2019年5月2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7．公司分别于2019年9月18日、2020年5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盛京金控持股数量变更为

44,026,999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述流通安排

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5月13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4,026,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596%；本次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存在因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要求不得转让的情形。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0,585,675 5.23% -44,026,999 26,558,676 1.9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80,116,801 94.77% +44,026,999 1,324,143,800 98.03%

合计 1,350,702,476 100% 0 1,350,702,476 100%

注：本表格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实际变动情况以限制性股票解锁事项完成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最新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盛京金控，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表：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承诺

承诺认购所获股份自东北制药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已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京金控不存在对东北制药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东北制药不存

在对盛京金控的违规担保。

五、相关风险提示及说明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盛京金控与公司另一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

动人，最终控制人均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0,838,084 15.6095%

2 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026,999 3.2596%

合计 254,865,083 18.8691%

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东持股情况，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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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监管要求，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定期报告内容进行

自查。 经公司重新复核，由于财务人员统计问题，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存在误差。 从信息

披露的谨慎性与完整性角度考虑，公司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4.研发投入

更正前：

2020年 2019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866 930 -6.88%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1.44% 8.86% 2.58%

研发投入金额（元） 125,824,717.00 140,280,704.76 -10.3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1.70% 1.71% -0.01%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元） 85,391,750.18 88,513,368.50 -3.53%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67.87% 63.10% 4.77%

更正后：

2020年 2019年 变动比例

研发人员数量（人） 866 930 -6.88%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11.44% 8.86% 2.58%

研发投入金额（元） 125,824,717.00 140,280,704.76 -10.3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1.70% 1.71% -0.01%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金额（元） 67,115,716.54 88,513,368.50 -24.17%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53.34% 63.10% -9.76%

二、《2016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539,491,605.92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1.21%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247,723,146.44 5.15%

2 辉瑞公司 129,443,637.92 2.69%

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617,380.57 1.38%

4 辽宁胜方医药有限公司 50,004,812.01 1.04%

5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45,702,628.98 0.95%

合计 ——— 539,491,605.92 11.21%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414,559,098.06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2.64%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22,746,170.12 3.74%

2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89,549,243.60 2.73%

3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70,756,563.05 2.16%

4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66,556,181.37 2.03%

5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北二路)

64,950,939.92 1.98%

合计 ——— 414,559,098.06 12.64%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657,205,415.97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3.65%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247,723,146.44 5.15%

2 上海汉飞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137,650,276.52 2.86%

3 辉瑞公司 129,443,637.92 2.69%

4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75,770,974.52 1.57%

5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617,380.57 1.38%

合计 ——— 657,205,415.97 13.65%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720,334,688.54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20.24%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219,698,080.00 6.17%

2 上海东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85,556,942.00 5.21%

3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22,746,170.12 3.45%

4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02,518,853.62 2.88%

5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89,814,642.80 2.52%

合计 ——— 720,334,688.54 20.24%

三、《2017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646,980,745.00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1.40%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6,287,722.40 3.11%

2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67,770,802.60 2.96%

3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145,832,117.30 2.57%

4 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 80,078,363.33 1.41%

5 安徽省医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7,011,739.44 1.36%

合计 ——— 646,980,745.00 11.40%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68,209,304.12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5.42%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75,280,000.00 4.76%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33,260,995.10 3.62%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09,073,446.02 2.96%

4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小计) 82,275,660.20 2.23%

5 茌平县德通生物有限公司(小计) 68,319,202.80 1.85%

合计 ——— 568,209,304.12 15.42%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445,000,751.89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7.84%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66,253,896.03 2.93%

2 辉瑞公司 79,911,689.02 1.41%

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8,176,907.48 1.20%

4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68,075,757.17 1.20%

5 辽宁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62,582,502.19 1.10%

合计 ——— 445,000,751.89 7.84%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610,996,204.1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5.97%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75,280,000.00 4.58%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33,260,995.10 3.48%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10,010,754.08 2.88%

4 上海东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350,000.00 2.62%

5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92,094,455.00 2.41%

合计 ——— 610,996,204.18 15.97%

四、《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收入与成本

（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319,743,356.68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4.28%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301,661.36 0.94%

2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69,680,960.70 0.93%

3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5,067,127.50 0.87%

4 SHANGHAIFREEMENAMERICAS,LLC. 60,255,302.90 0.81%

5 PfizerAsiaPacificPteLtd.(辉瑞公司) 54,438,304.22 0.73%

合计 ——— 319,743,356.68 4.28%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95,846,114.3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0.52%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45,040,000.00 2.56%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41,479,636.43 2.50%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41,250,848.87 2.49%

4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97,846,837.68 1.73%

5 茌平县德通生物有限公司 70,228,791.40 1.24%

合计 ——— 595,846,114.38 10.52%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360,285,302.8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4.83%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

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WATANABE�CHEMICAL�CO.,LTD 92,095,819.77 1.23%

2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301,661.36 0.94%

3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69,680,960.70 0.93%

4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5,067,127.50 0.87%

5 沈阳铸盈药业有限公司 63,139,733.53 0.85%

合计 ——— 360,285,302.86 4.83%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64,559,474.6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2.09%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145,040,000.00 3.11%

2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141,479,636.43 3.03%

3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 141,250,848.87 3.02%

4 茌平县德通生物有限公司 70,228,791.40 1.50%

5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66,560,197.90 1.43%

合计 ——— 564,559,474.60 12.09%

公司就以上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吸取教训，充分整改，

内部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外部加强与审计机构的联系和沟通，提高财务数据采集

和统计工作的准确性，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

绝此类事件发生。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1日

(上接B084版)


